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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52          证券简称：雷迪克         公告编号：2025-038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1.00%股

权暨签署相关股权收购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精展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謄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深圳

市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持有的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誊展精密”或“标的公司”）部分股权并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增资共

计取得标的公司 51%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誊展精密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

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2、誊展精密的股东深圳市精展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謄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本公司转让誊展精密合计 25.7557%的

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477.01 万元。股权转让的同时，本公司以现金方式

向目标公司出资 6,955.07 万元，认缴誊展精密新增注册资本 314.25 万元，剩余

6,640.8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交易誊展精密 51.00%股权整体对价为

10,432.08万元人民币。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可能存在标的公司业绩波动、商誉减值和收购整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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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具体详见本公告“七、风险提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为加速推进公司在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战略布局，公司于 2025年 6月 10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1.00%股权的议案》，并于同日与誊展精

密股东深圳市精展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謄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展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关于投资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之投资协

议》，以现金方式购买上述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股权并利用自有资金以现金

方式向标的公司增资共计取得标的公司 51%股权。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25】第 1453 号《杭

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收购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

权涉及的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目标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

13,700.00万元（大写：壹亿叁仟柒佰万元），以该《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为参

考，并经议价谈判并协商一致，本次投资估值为投前人民币 13,500.00 万元。 

基于上述估值，誊展精密的股东深圳市精展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謄展精密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本公司转让的誊展精密合

计 25.7557%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合计 157.102845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 3,477.01 万元；股权转让的同时，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

出资 6,955.07 万元，认购誊展精密新增注册资本 314.25 万元，剩余 6,640.8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924.226801 万元，

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51%股权，誊展精密将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誊展精密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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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95651231P 

住所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石家社区下石家第二工业区 B 栋 301 

法定代表人 管正华 

注册资本 609.973977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7 月 3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7 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机械自动化技术咨询服务。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五金产品制

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金属制品销

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材料制造；轴承制造；机械设备销售；轴承销

售；高速精密重载轴承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生产经营五金制品，从事电动配件、传动配

件、机械自动化元件、电子元器件、五金轴承、紧固件、测量仪器及配

件的设计，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机械自动化零配件产品的研发及销

售。（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产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管

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质

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标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4、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评估值基准日，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

财务资助等情况。 

（二）本次交易前誊展精密股东及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精展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250.00 40.9854% 

2 深圳市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9.973977 18.0293% 

3 謄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50.00 40.9854% 

合计 609.973977 100.0000% 

（三）本次交易后誊展精密股东及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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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1.355669 51.0000% 

2 深圳市精展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185.610841 20.0828% 

3 謄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85.610841 20.0828% 

4 深圳市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649450 8.8344% 

合计 924.226801 100.0000% 

（四）誊展精密主营业务情况 

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7月,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

法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滚珠丝杆、行星滚柱丝杆、精密直线模组

滑台、精密对位平台、精密气浮平台、微型电动滑台等研发、生产和销售。 

（五）誊展精密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5 年 2 月 28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2,831,132.88   74,703,723.28  

总负债  33,352,949.89   35,657,083.28  

净资产  39,478,182.99   39,046,640.00  

 2025 年 1-2 月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7,473,328.93   53,966,099.67  

营业成本  4,926,506.39   35,783,689.93  

利润总额  522,835.38   2,386,184.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431,542.99   1,597,909.35  

注 1：以上财务数据均系合并口径并已经审计。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精展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深圳市精展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93864916R 

住所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石家社区下石家第二工业区 B 栋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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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管正华 

注册资本 25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9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06 年 9 月 25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机电产品的技术研发及销售；轴承五金、传动配件的销售；机械水泵

及零配件的销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

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轴承五金、传动配件的生产。 

主要股东及出资情况 
（1）管正华，出资额 225 万，持股比例 90%； 

（2）管正琴，出资额 25 万，10%。 

（二）深圳市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深圳市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DX3KPA2G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石家社区下石家第二工业区 B 栋 101A 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赵丽 

出资额 4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4 年 8 月 8 日 

营业期限 2024 年 8 月 8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出资情

况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赵丽 203.735144 50.93% 

2 杨鹏 67.911715 16.98% 

3 金小燕 47.198642 11.80% 

4 胡兵 47.198642 11.80% 

5 梁海清 33.955857 8.49% 

  合计 400.00   100.00% 

（三）謄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謄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14d42577f7ca8d3c3a4b76a9eff3e2f4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316e068790a39f51b06286cedbb67c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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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登记证号码 51209 

住所 

The offces  Of PACIFIC FIDUCIARIES (SAMOA) LIMITED, Le Sanalele 

Complex, Ground FloorVaea Street, Saleufi, PO Box 1868, Apia, 

Samoa. 

法定代表人 杨登丰 

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9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依照萨摩亚当地法律批准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出资

情况 
杨登丰持有 100%。 

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誊展精密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

估并出具了《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收购誊展精密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5】第 1453 号），誊展精密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誊展精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评估基准日：2025年 2月 28日 

3、评估方法：收益法、市场法 

4、评估结论： 

（1）收益法 

采用收益法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

果如下： 

被评估单位合并口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3,947.82 万元，评估值 13,700.00

万元，评估增值 9,752.18 万元，增值率 247.03%。 

（2）市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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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市场法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

果如下： 

被评估单位合并口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3,947.82 万元，评估值 15,010.00

万元，评估增值 11,062.18 万元，增值率 280.21%。 

（3）评估结果分析 

收益法评估结果与市场法评估结果差异 1,310.00 万元。不同评估方法的评

估结果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各种评估方法对资产价值考虑的角度不同，收益法是从

企业未来综合获利能力去考虑；市场法是从现时市场可比价格角度进行测算，导

致各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存在差异。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对同一评估对象采用多种评估方法

时，应当结合评估目的、不同评估方法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采用定性或者定

量的方式形成评估结论。 

市场法是以资本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价值，由于资本市场波动

较大影响资本市场价格的因素较多，并且每个公司业务结构、经营模式、企业规

模和资产配置不尽相同，所以客观上对上述差异的很难做到精确量化。考虑到本

次收益法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优于市场法，故优选收益法结果。 

（4）评估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选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本次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结论。经评估，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37,000,000.00 元。

大写：人民币壹亿叁仟柒佰万元整。 

（5）评估基准日至相关评估结果披露日期间，未发生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

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交易定价情况及定价合理性分析 

依据《评估报告》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目标公司整体估值为人民

币 13,500.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所涉目标公司合计 25.7557%的股权的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3,477.01 万元；股权转让的同时，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出

资 6,955.07 万元，认缴誊展精密新增注册资本 314.25 万元，剩余 6,640.82 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交易誊展精密 51.00%股权整体对价为 10,432.08 万元人

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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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价格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双方协

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收购方）：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迪克”

或“上市公司”） 

乙方一（转让方）：深圳市精展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二（转让方）：謄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三（转让方）：深圳市金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目标公司）：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誊展精密”） 

以上乙方一至乙方三为目标公司誊展精密股东，合称“乙方”； 

甲方、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丙方以下统称为“各方”，单独称为“一

方”。 

（二）交易方案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受让乙方一持有的目标公司 10.5561%的股权（对应目

标公司 64.389159万元认缴注册资本，已实缴）、乙方二持有的目标公司 10.5561%

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 64.389159万元认缴注册资本，已实缴）、乙方三持有的

目标公司 4.6436%%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 28.324527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已实

缴）合计 25.7557%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合计 157.102845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已实缴）；同时，甲方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314.252824万元。 

（三）作价及支付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以现金收购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誊展精密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5】第 1453号）,

以该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为参考，并经甲乙双方议价谈判并协商一致，本次投资估

值为投前人民币 13,500.00 万元。 

基于上述估值，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向甲方转让的目标公司合计25.7557%

的股权（对应目标公司合计157.102845万元认缴注册资本，已实缴）的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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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7.014559万元 

基于上述估值，甲方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314.252824 万元的价格为

6,955.072328 万元，其中 314.252824 万元作为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剩余

6,640.819504万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 

1、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在本协议生效且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按照其各

自股权转让价款的 70%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2,433.910192 万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肆佰叁拾叁万玖仟壹佰零壹元玖角贰分整）。 

乙方、目标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投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后 15 个工作

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剩余 20%股权转让款（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合计 695.4029118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佰玖拾伍万肆仟零贰拾玖元壹角贰分）。 

乙方、目标公司收到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后的 3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指定银行

账户支付剩余 10%股权转让款（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合计 347.7014552 万元（大

写：叁佰肆拾柒万柒仟零壹拾肆元伍角伍分）。 

2、本次增资价款支付 

在本协议生效且之日起 15 日内，甲方向目标公司支付第一期增资款

4,173.043397万元（大写：肆仟壹佰柒拾叁万零肆佰叁拾叁元玖角柒分）；乙方、

目标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投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后 15 日内，甲方向目标

公司支付第二期增资款 1,391.014466 万元（大写：壹仟叁佰玖拾壹万零壹佰肆

拾肆元陆角陆分）；乙方、目标公司收到第二期增资款后的 3个月内，甲方向目

标公司支付第三期增资款 1,391.014466 万元（大写：壹仟叁佰玖拾壹万零壹佰

肆拾肆元陆角陆分）。 

（四）交接及交割 

1、 交接 

乙方应协助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开展交接工作，并在本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

作日内完成交接，具体交接工作是指：（1）目标公司财务负责人由甲方指定；

（2）乙方向甲方指定人员移交与目标公司相关的所有事务与材料，并根据交接

内容签署书面交接清单，交接事项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的财务凭证及相

关财务资料、所有印章、资质文件、证照文件、动产与不动产权证、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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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相关材料等所有方面的事务和资料。 

2、 交割 

本协议签署后 30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乙方办理完成本次投资相关的工

商登记或备案手续及股东名册变更，甲方予以积极配合。 

3、财务监督权的行使 

乙方应确保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 30个工作日内完成以下财务管控措施： 

（1）甲方有权委派财务监管人员进驻目标公司，全面参与、指导并监督目

标公司财务决策； 

（2）保留目标公司原有财务人员架构，但重大财务事项（如对外担保、资

产处置等）需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执行。 

（五）公司治理结构 

1、 交割日前，乙方、目标公司应完成下述调整： 

（1） 目标公司改选董事会，董事会 5 人，其中 3 人由甲方委派，2 人由乙

方委派，董事长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 

（2） 目标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人，由甲方委派。 

（3） 目标公司的总经理由乙方指定人员担任。 

（4） 目标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由甲方指定人员担任。 

2、 交割日后，目标公司执行甲方会计制度。 

（六）税费承担 

各方同意，甲方开展尽职调查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除此之外，本次投

资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税费由各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分别承担。如一方或目标

公司先行垫付了应由另一方承担的税费，则由该方以同等金额现金方式向垫付方

予以补偿。 

（七）过渡期安排 

1、 各方确认，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作为过渡期。过渡期内，乙方应对目标

公司尽善良管理义务，合理、谨慎地运营、管理目标公司，保证目标公司的经营

状况及控制权不会发生不利变化。 



11 

2、 除目标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或本协议另有安排或经甲方书面事先同意外，

乙方承诺，过渡期内，乙方不得为或承诺为质押、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目标公司

不得实施或承诺实施增/减资、对外投资、处置资产、豁免债务、对外担保等行

为。 

3、 根据现行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制度，目标公司需经管理层、董事会、股

东会以及乙方审议决策的事项，以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过渡期内应及时提

交甲方审议决策，经甲方认可后正式实施。 

4、 过渡期间内，目标公司实现的经营收益由甲方、乙方按本次投资后的持

股比例享有，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经营亏损由乙方承担，乙方按照损失金

额的 51%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足。 

（八）专职服务及不竞争承诺 

1、 乙方特此向甲方共同并连带地承诺，除非取得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在甲

方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期间，乙方应确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

员工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将全部工作时间及精力完全投入公司的经营并尽其最

大努力促进公司的发展并为公司谋利，严格遵守中国法律对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竞业禁止等相关规定。 

2、 除非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应督促在目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核心员工自公司离职后二(2)年内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公司

所从事的业务同类的、相似的或处于竞争关系的业务。 

（九）违约责任 

1、 各方应就其违反本协议所列举的任何声明、承诺、义务的行为承担违约

责任，并应赔偿守约方因此而承担的任何损失、成本或费用。如乙方中任一方违

约，则乙方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 

2、 如甲方未按约定支付投资款，则每日按照未按约定支付金额万分之五目

标公司支付违约金。 

3、 如因交割日前原因使目标公司发生影响正常经营、正常运作的重大事件，

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或要求乙方按照 10%的年化成本回购甲方持有的目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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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有股权，乙方延迟回购的，则每日按照回购总价款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 

4、 如乙方、目标公司单方解除本协议，或因乙方、目标公司违反本协议约

定导致本次投资无法实现的，乙方、目标公司应于上述情形产生后的 5个工作日

内将甲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全部退给甲方，同时按甲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的金额

承担等额的惩罚性违约金。 

5、 如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单方解除本协议，或因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

本次投资无法实现的，则按甲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的金额承担等额的惩罚性违约

金。 

6、 如同一违约事由触发不同违约责任及违约金，则触发的每种违约责任均

应承担、违约金应累计计算。 

（十）协议的生效 

协议自各方签署（自然人签名、非自然人盖章并经有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誊展精密51.00%股权是公司整体战略布局的关键一步，将显著增强

公司在精密自动化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从产业方面来看，誊展精密在精密直线传

动领域的技术积累与公司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特别是在人形机器人这一新兴市场。

通过整合誊展精密的微型丝杠、行星滚柱丝杠、精密直线模组滑台等优势产品，

公司将快速切入具身智能领域，其中微型丝杠技术将重点应用于机器人灵巧手等

关键部件，实现产业链的深度协同。 

另外，本次交易将产生显著的资源互补效应。一方面，誊展精密可借助公司

在汽车行业的优势资源，加速其滚柱丝杠等核心产品在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线

控底盘等高增长领域的市场渗透；另一方面，公司也将通过誊展精密的工业自动

化渠道，进一步拓展3C电子、半导体等高端制造领域的市场份额。 

此次交易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七、风险提示 

1、业绩不达预期的风险 

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具有技术迭代快、研发周期长等特点，标的公司的经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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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受宏观政策、经济周期、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标

的公司业绩不达预期的风险。 

2、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收购交割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在公司合并资产

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收购形成

的商誉将在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未来由于行业不景气或标的公司自身因素导

致其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公司存在商誉减值风险，从而影响公司当期损益。 

3、业务整合以及协同效应不及预期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从公司经营和资源整

合的角度，公司和标的公司仍需在企业文化、组织模式、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

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研发管理、业务合作等方面进行整合。能否通过整合保证公

司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力并保持标的公司原有的市场竞争优势具有不确定性，存在

整合未能顺利进行而对标的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4、其他风险 

本次交易可能出现交易对手方承诺事项未及时达成或相关资产的交割、过户、

工商变更等事项未能最终顺利完成的情形，从而导致本次交易的最终完成存在不

确定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以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第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第四届第十三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关于投资誉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4、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5、誊展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杭州雷迪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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